《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1、 《办法》发布的背景是什么？
美育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方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多次对学校美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国家和本市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等文件，对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作出全面统筹部署。2019年，市教委会同市文化旅游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等研究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生艺术工作管理办法》（沪教委规〔2019〕11号），经过多年实践与总结，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对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期待，学校美育依旧是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对新时代美育的价值功能进行再认识、再深化。新修订的《上海市中小学艺术工作管理办法》（沪教委规〔2025〕2号）（以下简称《办法》）是基于前期实践经验，经过深入充分的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对2019年文件进行修订和完善。

2、 如何全面提升中小学校艺术工作水平？
《办法》提出以教育教学、艺术实践、艺术展演、综合评价四个方面为抓手，全面提升中小学校艺术工作水平。
一是要持续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程，美育课程要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与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
二是要大力开展艺术实践活动。要加强市级高水平学生艺术团联盟及中小学市级学生艺术团管理与建设。各中小学校要加强以“四团一队”（合唱团、舞蹈团、戏剧戏曲及美术社团和中西乐队）为主的学生艺术社团建设。学生每周参与艺术实践活动（艺术拓展课、艺术团排演、艺术观摩等）不少于2小时。
三是要建立面向人人的艺术展演机制。搭建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展示平台，完善市、区、校三级艺术展演活动，广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学校每学期至少举办1次全员参与的展演展示活动，提高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覆盖面和参与度。
四是进一步完善美育评价。各中小学校依据课程标准组织实施全员艺术素质测评，完善初、高中艺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学校美育工作自评和年度报告制度。

3、 在优化学校艺术项目布局方面有哪些举措？
各区须确定一批布局项目，形成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中小学艺术项目布局结构。《办法》明确各“一条龙”中小学校应把做好相关布局建设任务作为深入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全面提升全体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举措，并纳入学校艺术工作全局进行规划和推进。
一是要发展特色项目。各中小学校要不断丰富艺术项目类型，努力建设“一校多品”。每所小学和初中开展4种以上、高中开展5种以上艺术项目，引导学生养成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习惯。
二是要统筹项目布局。中西器乐（含管乐、弦乐）、合唱、舞蹈、戏剧（含戏曲、影视、朗诵）及美术（含书画、篆刻、设计）5个项目为各区必选的布局项目，在项目遴选中，充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三是要加强不同学段学校间艺术项目布局统筹，实现覆盖各学段。原则上，由1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阶段学校按照项目与至少2-3所初中、4-6所小学共同组成一个基本的学校艺术项目“一条龙”布局单位。
四是要确定项目布局学校。原则上每个区应确定不少于5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每校承担1-2个艺术重点项目的“一条龙”布局建设任务；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不足5所学校的区，可依次在市级艺术教育特色高中阶段学校、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布局艺术项目。

4、 学校如何加强艺术人才培养？
《办法》要求承担各布局项目建设任务的学校应形成相关项目的课程、师资、场地、科研、评价的高品质系统性供给。同时，做好不同学段学校优秀艺术骨干学生的培养和衔接等工作，构建衔接有序的艺术人才培养体系。
高中阶段学校要充分发挥“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完善艺术骨干学生高中阶段培养机制，各“一条龙”高中阶段学校对按照择优原则通过艺术专业测试且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的艺术骨干学生按计划足额录取。艺术骨干学生管理和培养实行注册管理制度，参加日常艺术实践及艺术展演等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等指标体系。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注重激发学生艺术学习兴趣，打造艺术课程活力课堂。学校积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艺术选修课程和课后服务，帮助学生通过在校学习掌握1-2项艺术专项特长，满足学生兴趣特长发展需要。

五、在师资、场地等支持保障方面有何举措？
《办法》要求要配齐配足学校艺术教师并通过跨项目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途径不断提升专业能力。鼓励有一定专长或基础的学科教师“一岗多能”，通过培训承担部分艺术项目的排练和指导等工作，对艺术教师队伍形成有益补充。推进实施兼职教师进校园工作，引进高校、高水平演职人员、文化名家到校开展专业指导，形成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艺术教师队伍。
[bookmark: _GoBack]《办法》要求各中小学校应加强学校艺术实践和艺术展演场地、场馆、专用教室、设施设备的建设和改造，满足全校性普及艺术教育和艺术骨干学生艺术教育教学需求。加强与市、区各级各类排练厅、演出展出等场馆的交流合作，完善场馆资源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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